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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浙江党团关系初探 

浙江省团校课题组 

( 浙江省团校，浙江 杭州 310012) 

【摘 要】党与团的关系在新民主主义时期曾经历了一些波折。以浙江来说，团的建立要早于党，1927 年之前，

都处于创建初期，浙江党团关系并不明确。大革命失败后，中共浙江省委主导对浙江党团关系加以调整，将团置于

党的领导之下，但由于党团组织在白色恐怖中遭到严重破坏，党团关系调整无法充分实施，直至 1949 年党中央指

示重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浙江的党团关系才走向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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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青团已经走过了 90 多年的光辉历程。1920 年 6 月，陈独秀在上海发起组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8 月即派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中最年轻的成员俞秀松着手组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各地党团组织相

继建立的基础上，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成立，随后便着手全国团组织的建立，1922 年 5 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宣告成

立。随着党团组织的相继建立，党团关系问题就成为革命者无法回避的问题，对党团关系的研究也自然成为青运史研究的一个

重要课题。从 20 世纪 90 年代起，围绕着党与团谁先诞生、党团关系的初始形态及其历史变迁、党团早期关系的特征等问题，

学界已取得了一些颇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毕晓敏的《浅析上海建团初期的党团关系》、韦庆昱的《建国前党团关系的发展

进程探析》、胡献忠的《从早期青年团的创建及活动看党团关系的雏形》等研究论文，但上述研究主要集中在全国层面，对地方

党团关系的研究较少涉及，仅对上海、湖南、广东、北京等地略有论及。浙江虽然是青运史资源比较丰富的地方，但在早期党

团关系研究上几乎为空白。因此，课题组希望对上述问题做一些探索性研究。 

一、浙江早期青年团组织创建的社会基础 

作为近代沿海开放地带，浙江的青年运动开展较早，这为共产党和青年团组织的诞生奠定了政治基础。1902 年 11 月，浙

江大学堂、蕙兰中学堂爆发了学生反对封建压迫的集体退学事件; 1907 年杭州各学堂学生集会反对英人掠夺苏、杭、甬铁路筑

路权，支持保路拒款、浙江省自办铁路; 1909 年 6月，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发生教师反对封建旧礼教、旧文化的奴化教育的斗争，

史称木瓜之役。
①
五四运动后，浙江青年运动更加活跃，1919 年 11 月，《浙江新潮》第二期上发表一师学生施存统的《非孝》

一文，矛头指向封建礼教，成为浙江教育思想界新旧两派激烈斗争的焦点，引发了著名的“一师风潮”。“一师风潮”是五四运

动后浙江新旧文化、新旧思想的重要交锋，是当时全国学生运动的突出事件。它的胜利，巩固和发展了浙江新文化运动的成果，

“一师风潮”中走出的俞秀松、施存统、陈望道等人，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的主要成员，为早期党团组织的创立造就了

一批骨干力量。 

二、团在党之前建立，党团关系不明确( 1920—192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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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早期青年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培育了核心骨干。1920 年 6 月，上海建立共产主义小组，最初 5 人中就有浙江籍

青年俞秀松和施存统。浙江青年运动领袖也是组建中国最早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主要力量。1920 年 8 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派最年轻的成员俞秀松等负责筹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浙江最早正式建立的团组织，是在 1922 年 4 月，由社会主义青年团

创始人和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负责人俞秀松从上海来杭州筹建的。关于杭州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在 1922 年 4 月 20 日俞

秀松致施存统的一封信中写道: “所托事大约都可办到。青年( 团) 已于昨天成立，现有 27 人。你所希望的也做到，我定星

期来申，一切面告罢。”
②
而这时，浙江党组织还没有诞生。1922 年 9 月初，中国共产党杭州小组( 即中共杭州小组) 宣布成

立，隶属于中共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兼江浙区执行委员会( 简称上海地委兼区委) 。
③
这是浙江第一个共产党组织。早期社会主

义青年团成员如于树德、金佛庄等先后被发展为中共党员，并成为中共杭州小组的最早成员。
①
1922 年 5 月 5 日，中国社会

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6 月，根据团“一大”章程，杭州社会主义青年团扩建为社会主义青年团杭州地

方执行委员会。随后，团中央又到宁波、绍兴、温州、嘉兴等地建团。除杭州外，绍兴是全省最早筹建团组织的地区，1923 年 

7 月，绍兴初步建立了地区性的党团支部。宁波的情况则是，1924 年春，团中央派张秋人到宁波建立团支部，直属团中央领导，

社会主义青年团宁波地方团在 5 月成立，7 月 13 日成立团宁波地方执行委员会，此为宁波最早地方团组织; 而党组织则是在

1925 年二三月间，在中共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领导下成立( 中共宁波支部) 。
⑤
1924 年 12 月，社会主义青年团温州支部成立，

与此同时，成立了中共温州独立支部。
④
各地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后，按照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民主革命纲领，带领青年积极投入

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高潮。从浙江各地党团组织建立情况看，有些地方是先建团再建党，如杭州、宁波，有些地方是党团同

时建立，如绍兴、温州。因此，部分地方团在党之前建立的说法是成立的。 

党团组织创建初期，由于浙江没有省级层面的党团组织，党、团中央直接派人来创建党团组织，参与建团的主要成员往往

具有党团双重身份，既是党员又是团员，特别是组织建团的负责人，还身兼党的领导人，如俞秀松、何赤华、张秋人等，因此

党团组织不分的情形时常发生，身份互有交叉，工作任务也有重叠，这势必导致党与团的界限不够明确。为此，1923 年中共三

大通过的《青年运动决议案》提出，青年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工作之一，党必须加强对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指导和帮助。1923 

年 8 月召开的团二大在《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大会报告决议案》中强调: “大会完全承认中国共产党对青年运动之决议，并

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之组织上及行动上之指导及援助。”
⑥
党与团均对党团关系做出了相对明确的规定，即党应对团加以“指导”，

但在实际工作中，对上述原则并未执行到位。为此，1925 年 1 月中共四大通过的《对于青年运动决议案》明确规定: “少年

共产党( 即社会主义青年团) 在政治上是要绝对的受党指导而在青年工作范围以内是须有自由活动的可能。”
 ⑥
随后召开的团三

大宣布接受党的四大《对于青年运动决议案》，对党与团的关系再次作了明确规定，“团的政治活动，应受党的监察和指挥”，党

与团“须经常的互派代表”
 ⑥
。这次会议还决定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浙江各地团组织也改了各自

名称。 

虽然党、团中央对党团关系做了许多明确的规定，但由于种种原因，各地的落实情况与中央的规定有一定的距离。以浙江

为例，1927 年以前，浙江境内的党团组织规模尚小，均未建立省一级的党团领导机构，各地团的组织从建立到工作的开展，更

多的是接受团中央( 团一大召开前是团临时中央局) 的领导，这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浙江青运史资料选编》( 北京海洋出

版社 1992 年版) 收录的浙江各地团组织与团中央的来往书信、报告中可见端倪。同时，团的工作与党的工作有很多重叠交叉，

再加上党员的身份不可公开，而青年团处于半公开状态，许多工作由青年团出面去完成，势必导致党团分化很难真正落实。 

要解决党团工作不分、身份互兼的问题，首先要从党团组织分化开始。浙江一些地方团组织也着手做了相应的工作，如 1926 

年 1 月 24 日《绍兴团给团中央的报告》中提到，“本校现已分为 P、Y 两组了，„„Y 校推定高定中为书记，P 校推许国华

为书记”
②
。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及该报告的前后文，可断定所言之“P”及“Y”，应分别为“C． P”及“C． Y”，即中国共产党

及中国共青团。然而，在实际工作中党与团的关系总体来说仍存在很多问题，党团各自为政、党团工作不分的情况时有发生。

1926 年 7 月，《团江浙区委关于江浙区最近三个月的工作向团中央报告》中提到: “团与党的关系不好，在南京、宁波、杭州

都有不服从党的指挥，轻视党的观念。”
 ②
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党团组织的队伍基础和工作重心不同; 另一方面

也与党团组织均处于创建初期，尚不成熟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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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党团关系经历调整、组织破坏、明确的曲折过程( 1927—1949 年)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浙江的党团组织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一些地方的党团组织陷于半停顿状态。为了尽快恢复和重建

党团组织，1927 年 6 月，中共浙江省委在杭州地委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中共浙江省委的成立，使浙江党组织有了统一的领导

机构。同时，共青团江浙区委撤销，共青团浙江省委在杭州成立，浙江各级团组织在组织上均改由共青团浙江省委领导。
⑦
省级

党团组织的建立为理顺浙江各地的党团关系、协同抗击白色恐怖、实现工作中心转向工农运动奠定了组织基础。 

随着省级党委、团委的建立，浙江的党团关系进入调整期。党团关系调整的政策依据是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和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代表大会分别就党团关系做出的明确规定: 团接受党的政治指导，同时在组织上保持独立性。1928 年到 

1929 年间，党中央、团中央在其召开的会议上还对党团关系处理的具体方法作了明文规定。在浙江的党团关系的调整中，中共

浙江省委开始发挥主导引领作用，把党与团的关系放在制度中加以建设。中共浙江省委在 1928 年 5 月 30 日《关于浙江省目

前工作之决议案》中提出: “团应信任党的政治指导，同时对于党的一切政策之决定须注意发表意见。各级党部应该很努力的

指导团的工作，必如此，才可防止团员中先锋主义的发生。”
 ②
中共浙江省委成立后制定的工作计划中明确指出: “省委现在无

学生运动委员会组织，省委应督促和指导 C． Y 学委严格执行各种政治运动。”
⑧
此前，中共浙江省委已多次提及与团的关系，

如 1927 年 9 月 27 日的省委改组会中的党务及工作报告中指出，“过去对于学生运动多由 C． Y 领导，而党连指导都没有，

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等
⑧
。1928 年 3 月 16 日中共浙江省委扩大会议通过的《浙江党部目前政治任务决议案》中，更是明确

提到: “浙江过去党团关系不十分好，以后党必须积极指导团的工作，扩大党的政策在团员群众中的影响，及提高团的政治任

务。切实改善党与团的关系。”［
⑧
 

然而，当时在全国党团界存在着两种错误倾向: 一是取消主义，即主张取消团的组织，团的工作由党代替; 二是先锋主义，

即团的一些领导干部自以为在反对陈独秀错误路线的斗争中起了积极作用，而当时党的组织对抵制陈独秀的错误不力，于是自

满地认为团比党强，对党持怀疑态度，主张由团来领导一切斗争。这两种错误倾向在浙江党团组织中也有不同程度的表现。中

共浙江省委对两种错误倾向明确要求予以纠正，并对党团关系的处理提出指导性意见，1928 年 4 月《中共浙江省委关于青年

团工作之决议——给 C． Y 省委扩大会议书讯》中对团省委扩大会议的第四点意见指出: “党与团的关系在浙江还未走上正确

的轨道。党方面的取消倾向与团的先锋主义，在工作上均有意无意的表现，因此，党的省委提议，须即执行下列原则: 1、党应

加紧对于团的政治指导，团应经常的讨论党的政策，提供意见于党，并在党的政策之下行动„„3、支部、区委均须互相实行派

代表出席。在斗争中，须由党组织指挥委员会，团派人参加，不另外组织，使行动一致„„5、党团分化。党员不满 23 岁而分

化为团者，仍应兼党员，且不必是个个都分出，而是依据于工作的需要。”
②
这份决议对于大革命失败后迅速理顺党团关系，反

对取消主义和先锋主义，加强党对共青团的领导，更好地发挥团的独立活动的作用，起到了指导性作用。 

在上述原则指导下，在 1928 年 9 月 20 日《中共浙江省委关于目前政治任务的通告》中，中共浙江省委对具体工作中如

何处理党团关系做出了明确规定: “党应加强对团的政治指导，不仅党的省委对团的省委应该如此，同时党的省委要尽可能派

人出席团的各级会议，做政治报告并指导其讨论。”
 ⑧
1929 年 1 月通过的《中共浙江省委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案》中关于建立

党团关系部分更是明确指出，“党团合并组织的地方应即实行分化，建立党团独立的组织”
⑧
，并对党团员的年龄分界作了明确

要求。从 1927 年到 1929 年，中共浙江省委对党团关系的认识逐步清晰，在指导思想、组织制度及具体工作方式等方面均做

出明确规定，将党团关系确定为: 党与团是各自独立的组织，但党对团具有指导性，尤其要加强对团的政治指导; 党团还应互

相帮助发展组织，扩大政治影响，共同完成革命使命。 

团浙江省委根据中共浙江省委的指示要求，及时调整团的任务与策略，使遭受摧残的团组织得以整顿与恢复，同时把党团

关系的建立与改良作为当时的重要工作之一。1928 年 4 月团浙江省委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浙江 C． Y 目前工作任务决议案》

中明确要求: “在浙西、浙南等处积极扫除取消派的观念，实行党团互相帮助发展，团除接受党的指导之外，在不妨害团本身

工作范围内，应输送超龄的同志入党，帮助并健全党的组织。„„此外，如浙西各处党与团的组织应立即切实分化。”
⑧
由上述

文字可见，当时的团浙江省委已明确接受中共浙江省委的指导，在接受党的指导的前提下，团浙江省委还强调了自身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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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与党组织的互补性。 

1928 年 10 月 15 日，在《中共浙江省委、团浙江省委通告第十五号》中，中共浙江省委和团浙江省委联合就党团关系达

成共识: “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是担负和领导整个无产阶级革命使命的; 团是青年无产阶级的先锋，是担负了领导青年无产

阶级群众参加革命的行动和为青年本身利益而奋斗的。无产阶级是整个的，青年无产阶级是整个无产阶级中的一部分，所以团

的工作是党的整个工作的一部分。”
②
这就肯定了党与团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通告还要求: “以后各地党对团工作重

视的程度，至少要如工会、农协工作同样重要。至于党部对于同级 C． Y 机关的考察与督促，至少比对下级党部还要注意，但

也不应妨害团的组织独立精神和系统。”
 ②
显然，中共浙江省委既要求加强对团组织的领导，又尊重团的独立性。同时，通告对

团的职责也作了具体规定: “C． Y 对党应负的责任有如下: ①服从 C． P 政治指导; ②尊重 C． P 对于工作的意见„„; 党

如要 C． Y 同志( 普通同志) 担负党的工作，必须经过 C． Y 的组织，不得径自征调，以免组织混乱; „„”
 ②
 

尽管浙江的党团关系在中共浙江省委的主导下以及共青团浙江省委的配合下逐步得以调整，但是在实际工作中，由于国民

党右派的白色恐怖不断加剧，党团员及其领导人多人被捕、牺牲，党团组织特别是省委机关屡遭破坏，党与团的主要领导人频

繁更替，在那样一种恶劣的斗争环境下，党团的工作重心更多地放在了如何应对白色恐怖上。随着 1929 年 4 月浙江党团省委

的取消，浙江的党团工作迫于形势压力只能分区域开展，之前制定的一系列有关调整党团关系的决策也很难真正贯彻执行，浙

江的党团关系并未真正理顺。“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后，浙江的爱国青年积极投身到抗日救国斗争中去，一度被破坏、

被迫取消的党团组织在一些地方得以重建。 

1936 年 11 月 1 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提出根本改造共青团，使团变为广大群众的非党的青年

组织，以吸引广大青年参加抗日救国的民族统一战线。
⑥
在抗日战争时期，作为国统区的浙江，团组织处于改造、停顿状态。抗

战胜利后，1946 年 11 月，党中央提出重建青年团，解放区逐步恢复建团。而浙江的革命力量相对薄弱，青年团组织一直没有

恢复，各地的青年学生运动是在党的领导下开展的。 

1949 年 1 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决定在各地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组织。

1949 年 4 月 11 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对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党团关系作了历史性的总结，明

确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是在政治上接受党的领导、组织上具有自己独立系统的群众团体，这为确立良好的党团关系奠定了基础。

随后中共华东局召开华东局青年工作会议并指示各地建设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共浙江省委根据中央和华东局关于建团的决议

和批示，4个月内在杭州、宁波、温州等主要城市发展了 3000 多名团员，有些地方党委开始建立青委并注意培养青年干部，加

强对青年工作的领导，为新中国成立后在全省普遍建立团的组织奠定了基础，也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浙江省首届代表大会的召

开做好了准备。 

从 1927 年到 1949 年这 20 多年的时间，中国革命经历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三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

共青团经过残酷的斗争考验，逐步走向成熟，党团关系也在曲折中趋向明确。这一时期浙江的党团关系总的步调是与全国一致

的，但由于浙江身处国统区，革命力量较为薄弱，党团组织不够健全，因此党团关系的发展有其独特性，只是在 1927 年大革

命失败后至 1929 年浙江党团省委取消这短短的二年时间里，党团之间有较为频繁的互动，党团省委着力调整党团关系，明确

将团置于党的领导之下。虽然由于浙江的党团组织在白色恐怖下遭到严重破坏，革命工作无法正常开展，这些政策并未得到充

分的贯彻执行，但其为实际工作中如何处理党团关系提供了原则方法，特别是为日后建立正确的党团关系奠定了基础。直至新

中国成立，党团关系的确立，团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带领浙江广大青年群众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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